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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名称: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充电桩运营管理服务项目招选
二、项目概况：
地址位于南宁市青秀区凤翔路3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内办公区，目前已设置有新能源电动汽车、自行车充电装置，为便于统一管理，现拟招选一家具备充电桩运营资质和经验的服务单位，负责办公区内充电设施的日常营运、维护、维修及投资新建等工作，解决单位职工充电需求。
三、招选内容及要求
（一）招选主要内容
1、第三方运营服务单位需自行编制运营管理方案，包括充电装置及配套设备、设施的管理措施、安全措施及用电电源手续交接办理等。
2、第三方运营服务单位需通过运营平台系统提供充电服务、在线运营、计费结算、充值管理、数据分析、运维监控。
3、第三方运营服务单位负责充电桩的日常巡检、维护、保养，在充电桩使用过程中发生故障，无法正常使用的情况下，由第三方运营服务单位自行维修、更换等，更换的充电桩须符合国家质量标准，质量要求等同或优于原有充电桩。
（二）技术要求
1、充电桩运营管理平台系统应接入广西充电设施省级监管平台“八桂充”平台，并按监管要求定期核查数据。
2、充电桩运营管理平台系统应兼容不同品牌的充电桩产品，对不同品牌的充电桩进行数据收集并统一管理，满足对充电桩的日常监控、在线运营管理、充电服务管理、充电数据的采集分析、故障报警等。
3、充电桩运营管理平台系统应实现充电桩的启停控制，实时监控充电状态和进度，以及自助充值、结算、订单查询、开票、退款等功能。
四、合作模式
以上服务均由第三方运营服务单位提供，所涉及的投资费用均由第三方运营服务单位自行筹措，自行向供电部门申请电源接入使用及电费支付。运营期内第三方运营服务单位可自主经营充电设施并向充电用户收取充电服务费（以行业公允价格并结合市场化规则设置可浮动费率），自负盈亏。本项目合作最高期限5年，年限满后重新招选服务单位。
五、参选资格要求
1、参选单位必须是国内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独立法人单位；
2、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单位参选；
3、参选单位拥有自主开发的充电桩运营管理系统；
4、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资质条件。
六、评选标准
满足招选要求，综合考虑各方面条件，择优选择中标单位。
七、参选单位资料文件递交
参选单位递交的参选文件格式由参选单位自拟但应包含如下内容:
1、营运管理方案；
2、营业执照（复印件）；
3、参选资格要求中要求具备的企业和人员相关资质证书（复印件）；
4、参选单位认为应提供的其它资料。

